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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进外来物种的
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程序的研究

外来入侵物种是指在人类直接或间接引入下,

转移到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之外, 对当地生物

多样性、人类健康和经济构成威胁或损害的物种、

亚种、低级生物物质及其可能存活并繁殖的部分、

配子或繁殖体。

自从 20 世纪以来, 生物入侵已经在全球范围

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系统破坏及生物多样性的丧

失 , 作为一个全球环境问题 , 其重要性也受到了世

人的广泛关注。中国的环境生态系统, 与世界上的

其他地方一样 , 也受到了外来入侵物种的严重威

胁。根据针对中国外来物种调查的国家重点科研项

目的研究报告显示 , 中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已达 283

种 ,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(IUCN)公布的世界上最恶

劣的 100 种外来入侵物种, 约有一半入侵了我国。

互花米草、水葫芦、紫茎泽兰、薇甘菊、湿地松粉蚧

等外来入侵物种已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

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巨大的经济损失。据统计, 外

来生物入侵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

失达到 1198.76 亿元。

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严重, 并且一旦暴发

成害根除的可能性很小, 因而研究哪些物种会成为

入侵种?一旦入侵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以及如何防

治就至关重要了。防止外来物种造成危害的关键是

要阻止可能会成为入侵种的外来生物的传入, 这就

要求对引入外来物种实施入侵风险评价。

外来物种的风险评价机制要求, 在引进外来物

种时, 要对外来物种对人类健康、经济生产、生态环

境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价。外来物种

的风险评估制度正成为解决外来物种入侵问题的

重要手段, 已被数个国际法律文件在不同情形下规

定。特别是《国际植物保护公约》、《卫生和植物检疫

措施协议》和《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》。风险评

价制度为意向中的引进行为或控制战略的决策提

供信息, 由三个部分组成: 风险评价、风险管理和风

险传达 , 而其核心内容就是对外来物种的风险评

价。

那么如何有效地实施外来物种的风险评价呢?

谈到外来物种的风险评价, 不得不提及环境法的基

本制度之一, 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。从 1979 年《环

境保护法( 试行) 》的实施到 2002 年《环境影响评价

法》的出台 ,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地位得以

最终确立。依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条的规定, 环

境影响评价是指“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

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、预测和评估 , 提出预防或

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, 进行跟踪监测

的方法与制度”。由此可见,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外

来物种风险评估机制有很大的相似性 , 于是 , 关于

外来物种的风险评价, 能否采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

和方法, 国内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。特别是在地方

政府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上, 出现了采用环境影

响评价制度的例子后(2003 年沈阳制定的《沈阳市

外来物种防治管理暂行办法》, 对外来物种的引入

实施环境影响评价), 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更加引人

关注。认为不宜采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学者主要

论据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建设

项目和规划, 而外来物种的引进方式纷繁复杂, 且

国外的相关立法有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生态鉴

定制度同时存在并各自发挥作用的案例。支持采用

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学者认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

与外来物种风险评估机制有很大的相似性 , 在我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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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对外来物种的风险评估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的

时期, 运用和发挥环境影响评价这一成熟的环境管

理机制来加强对于外来物种的风险评价和管理, 可

以有效地抵制外来物种的侵略, 还可以为今后制定

相关的生物安全立法累积经验与教训, 争取宝贵的

时间。

笔者认为两方面的论据实际上提出了运用环

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外来物种实施风险评价和管理

的难点及有利条件。基于目前国家在外来物种立法

方面尚不完善的情况下, 笔者更趋向于采用环境影

响评价制度和方法对外来物种实施风险评价和管

理。理由如下:

首先 , 如前所述 , 由于国内对外来物种的专项

立法尚未出台, 完善外来物种法律体系及管理制度

尚须时日, 想通过从国家到地方的立法规范地建立

行之有效的外来物种风险评估体系和生态评估方

法以管理外来物种还需要较长的时间; 而环境影响

评价从 1979 年《环境保护法( 试行) 》实施以及我国

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轨道开始至今已成为一项很成

熟的环境保护基本制度和环评制度, 其原则已深入

人心, 有效地运用这一现行管理工具正可以解决目

前对外来物种风险管理的薄弱环节和提高与之相

关的人员、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, 符合目前的国情

和管理现状迫切的需求, 也可为外来物种的专项立

法积累经验和奠定实践基础 ; 而最重要的是 , 从内

容和功能上看,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外来物种风险

评估机制有很多的相似性, 为两者较好的相互结合

提供了先决条件。

其次 , 在难点的克服方面 , 环评的适用范围主

要针对建设项目及规划, 而外来物种引入几乎无孔

不入。方法与途径纷繁复杂, 但应当看到, 外来物种

的引入主要是有意引入及无意引进。无意引入国际

上也没有很有效的管理控制方法, 目前仅能通过检

验检疫手段及公众宣传教育加以约束。而有意引入

则是能控制的 , 也是目前国内外来物种管理的空

白 , 有意引入行为中作为建设、经营项目引入的外

来物种无论在数量、引入频次及产生的影响危害上

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, 对其实施了有效的管理, 无

疑对其他形式的有意引入能起到规范作用。再者,

对外来物种的管理机制也非就风险评估一项, 其他

形式的管理机制可以作为很好的补充(如 : 名录制

度、许可证制度等), 相信通过在实施中有效运用其

他管理机制的补充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。而在

归口管理方面的难点, 以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观点来

看, 应以环保部门为龙头, 设立一个包括检疫、农

业、林业、海洋、贸易、卫生等主管部门在内的统一

管理机构以保证外来物种入侵防治工作的有效开

展。无论这一统一管理机构是否设立于环保部门内

部, 笔者认为以环保部门主导实施外来物种的环境

影响评价应是较为合理的选择。

最后, 在防治外来物种中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具

备相关的法律依据。国际上, 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

十四条规定不仅对具体项目, 而且在可能对生物多

样性产生重大不利后果的规划和政策的战略设计

中, 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在其第 v/ 18 号决议

中, 还要求缔约国将环境影响评价纳入到有关外来

物种的工作项目中去。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体系下的

《暂行指导原则》要求在决定是否批准一项意向中

的外来物种的引进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在我

国, 外来物种引进时应实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也

见之于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政策与法规中 : 《全国生

态 环境保护纲 要》首次提出 “国家生态安 全 ”的 概

念。该《纲要》第十四条明确提出: “对引进外来物种

必须进行风险评估 , 加强进口检疫工作 , 防止国外

有害物种进入国内。”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 2003

年初发布了《关于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工作的通

知》[环发(2003)6 号], 指出: 防治外来物种“首先 , 要

逐步建立起引进外来物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。对

所引进的物种不仅要考虑其经济价值, 而且还要考

虑其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,

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, 并进行必要的相关试验。”在

指出“针对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工作中的重大技术难

题”时,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又强调“特别要重视引进

外来物种环境影响评价方法”。地方上, 2003 年沈阳

制定的《沈阳市外来物种防治管理暂行办法》, 对外

来物种的引入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实践, 又如, 《厦

门市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二章第十条也提出“引进生

物、推广应用转基因技术 , 必须依法进行环境影响

评价并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”的相关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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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, 如何针对外来物种的引进实施环境影响

评价, 其工作程序和内容包括哪些呢?

从环境影响评价机制及外来物种的风险评价

预防为主的原则来看,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建立外

来物种风险评价机制有很大的相似性, 属于非污染

生态影响评价的补充和强化。参考 2001 年 IPPC

发布的 ISPM 第十一号 《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

析》标准、环境影响评价的生态影响评价的工作内

容及国内外外来物种入侵风险评价体系和方法, 论

述引进外来物种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程序如下:

凡是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和自然

资源开发项目, 特别是在开发建设项目中涉及外来

物种的引入或建设项目提出引进外来物种要求时,

应对其实施环境影响评价。可以设立外来物种环境

影响专章的形式(结合非污染生态影响评价技术导

则的有关内容)对其进行评价 ; 如该项目的主体即

是引进外来物种(如引种园、栽培实验基地、水族馆

等) 则应作为重点以较大的篇幅进行评价和论述。

这里所指的外来物种引入主要是针对已知有意引

入的行为, 然而风险评价同样适用于由于项目建设

可能造成的的无意引入。

外来物种环境影响评价基本程序如图所示, 内

容包括:

1、进行建设项目的工程调查与分析

( 1) 通过工程调查与分析确定开发项目涉及的

引入外来物种的种类、数量、类型、引入途径、用途,

及引入区域的范围, 确定评价的对象。

( 2) 收集引入的外来物种的信息 , 信息的来源

可以通过建设委托方提供、引入种所在地官方信息

数据、国内外的外来物种数据库及信息等。收集的

信息应涉及外来物种的 分类、形态、生 物学、生态

学、影响及防治措施等内容, 如:

●学名: 外来物种的拉丁文名称。

●中文学名: 外来物种的中文名称。

●英文俗名: 外来物种的英文通俗名称。

●分类地位: 外来物种所属的纲、目、科的中文

和拉丁文名称。

●生态类群 : 外来物种所属的生态类群 , 包括

微生物、陆生无脊椎动物、水生无脊椎动物、鱼类、

两栖类、爬行类、鸟类、哺乳类、陆生植物和水生植

物等。

●形态性状: 描述外来物种的形态性状。

●种群建立的情况: 外来物种在引入地自然或

半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建立状况(建立种群、未建立

种群或不清楚)。

●分布范围: 指外来物种在引入地自然生态系

统中的分布范围。

●原产地: 外来物种起源于哪个国家或地区。

●引入的途径: 有意引入或无意引入。

●传播扩散的途径: 指外来物种引入后在本地

扩散的途径, 如随交通工具传播, 随风、虫和鸟等媒

介传播, 自我扩散、人为携带等。

●生境类型 : 指外来物种的栖息地类型 , 包括

农田、森林、草原、灌丛、内陆水域或湿地、海洋等。

●生活史 : 指外来物种的生殖方式、生命同期

和危害发生规律。

●潜在的经济和生态影响: 根据以往该物种在

他地有无入侵史了解其对农、林、渔、牧、旅游及生

态系统的影响及危害情况。

●预防、控制和管理措施: 指预防、控制和消除

外来物种环境影响评价基本程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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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来入侵物种及生态恢复的现有技术和措施。

●图片 : 描述外来物种性状或危害状况的图

片。

●参考资料 : 以上数据信息的资料来源、如参

考文献、网址等。

( 3) 判断评价对象是否为列入国家( 或地方) 入

侵物种名录的物种, 如是, 则一律禁止引入。

2、对物种引入区域进行生态现状调查

在所确定的 引入区域进 行 生 态 现 状 调 查 , 包

括:

( 1) 自然环境基本特征调查 : 引入区当地的气

候因素、水资源、土壤资源和地形地貌等。

( 2) 生态系统调查 : 包括植被、生物群落、当地

的动植物物种(特别是珍稀濒危、法定保护生物和

地方特有生物的种类、种群、分布、生活习性和生境

条件等)、生境类型、土地利用及其他的生态限制因

素。

( 3) 区域是否存在敏感目标 , 主要包括: 自然保

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重要生态功能区、基本农田保护

区、森林公园、珍稀动植物栖息地或特殊生态系统

等。

3、外来物种环境影响预测分析

( 1) 针对上述信息资料的收集分析及引入区域

生态现状的调查, 对拟引入的外来物种可能造成的

经济、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危害与影响进行风

险评价。评价过程考虑的影响因素包括: 传入与生

殖的可能性; 物种的生态学特性(自身的繁殖特性)、

扩散的可能性 ; 以往的入侵史与物种型 ; 可能造成

的危害与影响 ; 现有的防治方法与技术的可行性

(具体的评价因子可根据外来物种的生态学特性、

生活史和引入地情况加以选取)。

推荐使用多目标决策方法综合考虑上述评价

因子构建外来物种环境风险评价分级指标体系, 根

据收集的相关资料对拟引入的外来物种实施环境

影响预测分析。

( 2) 对当地敏感目标及珍稀动植物的影响评价

如引入区域存在敏感目标及需特殊保护的生物物

种 , 则应对引入物种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进行评

价。

( 3) 通过评价得出外来物种引进的风险等级 ,

并提出是否允许引进或提出相关措施与建议。

4、防治和减缓环境影响的对策、措施

( 1) 对于引进的外来物种可能造成不可接受的

风险和影响情况 , 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(如可选用

本土的相似物种加以替代, 控制外来物种的引进)。

( 2) 对非禁止引入的外来物种提出需要采取的

监管对策和措施。

如: 入境前的检验检疫措施; 采取圈养措施; 引

入后的跟踪监测方案 ; 建立实时汇报 , 早期预警机

制。

( 3) 提出对当地敏感目标及珍稀动植物的保护

措施。

综上 , 面对外来物种入侵的严峻形势 , 由于国

内对外来物种的专项立法尚未出台, 外来物种法律

体系及管理制度的健全及完善尚须时日, 在引入外

来物种时充分发挥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的作用, 可以

有效地结合现行的环境管理方法以加强对于外来

物种的预防和监控, 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

性。这是符合目前的国情和迫切的管理需求的, 也

可为外来物种的专项立法积累经验和奠定实践基

础。本文所提出的外来物种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

序及评价内容主要针对涉及外来物种的引入, 对生

物多样性有影响的开发建设、经营项目, 其程序、内

容以及适用性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检验。

( 作者单位 : 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科学国家重

点实验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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